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3頁

澎湖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88043 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32號

承辦人：鄭郁雯

電話：06-9274400 分機354

傳真：06-9261359

電子信箱：astrid712@mail.penghu.gov.tw

受文者：澎湖縣馬公市嵵裡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1月4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考字第106000019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一(106D000378_106D2000172-01.tif)

主旨：「國民旅遊卡」（以下簡稱國旅卡）制度修正，經行政院

核定，先行試辦1年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5年12月30日總處培字第10500

63872號函轉行政院105年12月30日院授發力字第10511010

26號函辦理，並檢附行政院原函影本1份。

二、本案核定主要內容如下：

(一)國旅卡休假補助費8,000元限用於觀光旅遊，做法如次

：

１、公務人員得申請國旅卡休假補助費超過8,000元者

(１)8,000元限用於觀光旅遊行程，公務人員可於交通

部觀光局（以下簡稱觀光局）規劃之產品中自由選

擇參加，包括：

甲、第1類：參加各機關辦理之團體旅遊。

乙、第2類：參加旅行社辦理之團體旅遊。

丙、第3類：透過旅行社選購「台灣觀巴」及「台灣

好行」旅遊服務網站之套裝旅遊產品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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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２)超過8,000元部分，由公務人員於國旅卡特約商店

自行運用。

２、公務人員得申請國旅卡休假補助費未超過8,000元者

：不強制消費於觀光旅遊，由公務人員於國旅卡特約

商店自行運用。

３、前揭觀光旅遊消費及一般國旅卡特約商店消費，均依

刷卡金額核實（1：1）補助。為回應公務人員訴求，

並配合檢核系統修正期程，觀光局預計於106年3月底

前完成國旅卡檢核系統之檢討，並推出第4類更符合

個人自行規劃需求之遊程。

(二)新制辦理期間及配套事宜：

１、國旅卡新制於106年1月1日啟動，俟1月20日新檢核系

統上線後，即可核銷領取補助。

２、學年制人員自106學年度（106年8月1日）起實施1年

。

三、另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就國旅卡新制及觀光局就前開「觀

光旅遊行程」產品之意涵、實施方式等細節所擬具之Q＆A

，將於近日登載於國民旅遊卡網站（http://travel.nccc

.com.tw/chinese/index.htm），請各機關轉知所屬同仁

並加強宣導。

正本：澎湖縣政府縣長室、澎湖縣政府副縣長室、澎湖縣政府秘書長室、澎湖縣政府參

議辦公室、澎湖縣政府秘書辦公室、澎湖縣政府消費者保護官、澎湖縣政府民政

處、澎湖縣政府財政處、澎湖縣政府建設處、澎湖縣政府教育處、澎湖縣政府工

務處、澎湖縣政府旅遊處、澎湖縣政府社會處、澎湖縣政府行政處、澎湖縣政府

人事處、澎湖縣政府政風處、澎湖縣政府主計處、澎湖縣政府警察局、澎湖縣政

府消防局、澎湖縣政府衛生局、澎湖縣政府環境保護局、澎湖縣政府農漁局、澎

湖縣政府文化局、澎湖縣政府稅務局、澎湖縣政府公共車船管理處、澎湖縣澎湖

地政事務所、澎湖縣家畜疾病防治所、澎湖縣立體育場、澎湖縣水產種苗繁殖場

、澎湖縣家庭教育中心、澎湖縣林務公園管理所、澎湖縣馬公市公所、澎湖縣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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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鄉公所、澎湖縣白沙鄉公所、澎湖縣西嶼鄉公所、澎湖縣望安鄉公所、澎湖縣

七美鄉公所、澎湖縣馬公市民代表會、澎湖縣湖西鄉民代表會、澎湖縣白沙鄉民

代表會、澎湖縣西嶼鄉民代表會、澎湖縣望安鄉民代表會、澎湖縣七美鄉民代表

會、澎湖縣馬公市戶政事務所、澎湖縣湖西鄉戶政事務所、澎湖縣白沙鄉戶政事

務所、澎湖縣西嶼鄉戶政事務所、澎湖縣望安鄉戶政事務所、澎湖縣七美鄉戶政

事務所、澎湖縣各國民中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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